
外国人保险消费者专用说明
保险金申请・支付阶段

Ⅰ. 保险金申请与审核

∙ 保险金申请及支付流程

 多份合同的按比例赔付相关事项
  → 针对实报实销医疗费用或责任赔偿相关保障等，如持有多份保险合同，保险公司之间所支付的总
     赔偿金额不得超过实际损失金额。
 请求时效

  → 保险金请求权的时效为三年。
 损失评估与指定评估师相关事项 

  → 申请保险事故理赔时，根据事故类型可能需进行损失评估。对于属“需進行损失评估”的案件，
     投保人可通知保险公司是否指定独立评估师，保险公司在无特殊情况下，原则上应予以同意。

 保险诈骗相关事项
  → 蓄意事故、虚假事故、虚假（或过度）住院、诊断、残疾，以及事故发生后再投保的行为，均构成
     保险诈骗，属于《保险诈骗防治特别法》、《刑法》所禁止并应予处罚的犯罪行为。
  → 如您被诱导参与保险诈骗或成为受害者，请立即向金融监管机构或保险公司举报。

Ⅱ. 其他信息及注意事项

确认合同内容及所需材料 → 通过客服电话、传真、手机、官网、客服中心
等方式提交申请
  通过短信等方式，告知申请编号、负责人姓名等受理情形。

① 保险金申请

确认是否需要审核、调查，核实申请资料与调查内容后，决定是否支付保险金
  （如有需要）损失评估/事故调查：确认支付事由及损失金额
            医疗咨询：就支付审核与损失评估工作提供医学方面专业意见

② 支付审核

通过短信、KakaoTalk、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保险金支付结果. 
  亦可通过手机或官网查询审核进度及结果
  依据保险金支付审查结果，可能为拒绝理赔，若结果为拒绝理赔，将说明拒绝原因

③ 通知处理结果

通知保险金支付明细并支付保险金. 
  若保险金支付延，将说明延迟原因、预计支付时间及延迟利息等事项. 

④ 支付保险金

如理赔案件需进行事故调查，投保人等可指定独立损失评估师 
   应在3个工作天内回复是否指定评估师（必要时，最多可申请延长至10个工作天） 

未指定时由保险公司执行，或委托第三方执行损失评估 

由保险公司承担：同意指定要求，或未于7天内开始评估时 
由投保人承担：对评估结果有异议，或自行指定评估师时 

指定对象

未指定时 

费用承担



 咨询、投诉及纠纷处理
  → 如对保险有疑问或不满（欲投诉），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协助

 查询我的保单
  → 可通过由保险协会运营的“查询我的保单”网站，查询本人投保记录及未领取保险金信息。 

Ⅲ. 外国人支援制度

 外国人金融生活指南
  → 本指南包含保险、银行、信用卡使用及防诈骗等信息，旨在帮助居住在韩国的外国人更方便地进
     行金融活动。   

Ⅳ. [参考] 外国人金融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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